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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修部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9 週 

學務工作通報 

107.04.24 

一、本學期就學貸款溢貸退費，將於 4 月 26 日匯入同學所提供之金融機構帳戶；

此次溢貸退費，不包含臺灣銀行審查不合格及自付半額或全額利息須補件

者；上述學生（已由本組個別通知），請儘速前往臺銀處理或繳交相關資料，

俟銀行審查合格或補件後，再辦理退費作業。尚未繳交存摺封面影本者，請

儘速繳至總務處出納組或進修服務組，以利退費作業。 

二、進修部學費係採預收學分學雜費（以學時計收，即依每週實際上課及實習課

節數*每學分學雜費來收取費用），待加退選後再進行核算，多退少補。實際

就學貸款溢貸退費或還款臺灣銀行之金額，可至學生資訊系統/學雜費專區/

進修部退補學分費查詢。 

三、依據教育部 103 年 4 月 25 日臺教高（四）字第 1030057719 號函及 103 年

10 月 3 日臺教技（四）字第 1030145747 號函之要求，就學貸款如有超貸金

額（原貸款金額-加退選後之學分學雜費-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-書籍費-住

宿費-生活費）將由學校造冊歸還臺灣銀行，不再退還學生，以減少政府利

息補貼支出及學生日後貸款利息負擔。 

四、蔡衍明愛心基金會提供 20 個端午節濟助獎學金名額給本校在學學生，如有

家境清寒之學生，請檢附個案申請表及相關證明，於 107 年 5 月 4 日前送至

學務處課外活動組。 

五、108 級（107 年 6 月中旬畢業班級）畢業班畢聯會會長選舉暨第一次工作籌

備會，定於民國 107 年 5 月 22 日（星期二）第 A 節(18：25-19：10)在管理

大樓 116 教室舉行，請現大三與碩在研一班級所推薦之班代表，務必出席，

以維權益與表達意見，相關通知另發。 

六、進服組與學聯會訂於 107 年 4 月 29 日（星期日）在管理大樓師生交誼廳辦

理「朝向陽光社團幹部探索教育暨春暉教育宣導」，歡迎同學報名參加。 

七、進服組訂於 107 年 4 月 30 日（星期一）12 時至 17 時在管理大樓前辦理『新

血緣關係』捐血暨反詐騙宣導活動，歡迎同學踴躍參加。 

八、進服組訂於 107 年 5 月 8 日（星期二）「學務活動時間」（18 時 25 分至 19

時 10 分）在設計大樓禮堂，辦理 106 學年度「民主法治教育宣導」，藉此提

昇學生良好法治素養，請四技一年級學生務必準時參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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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進服組訂於 107 年 5 月 22 日（星期二）「學務活動時間」（18 時 25 分至 19

時 10 分）在設計大樓禮堂辦理 106 學年度「學務長時間」，藉此強化師生溝

通管道，請四技一年級學生務必準時參加。 

十、107 學年度在校生汽、機車證線上申請，各工作時程如下: 

   （一）於民國 107 年 5 月 1 日上午 8 時迄至 5 月 14 日 23：59 分開放進修部

學生上網登錄。 

   （二）5 月 18 日起各班班代或總務至進服組櫃台請各班申請同學名單並收         

齊全班申請學生汽機車證費（機車證費 1 學年 500 元、汽車證費 2,000         

元），後於自動繳費機繳費，再持繳費收據與繳費名單至進服組核對。         

在此期間，請勿個人至自動繳費機自行繳費辦理 107 學年度車證。 

   （三）107 學年度新車證，於下(107)學年開學後請班代或總務至進服組洽         

領轉發當事同學。 

   （四）特別提醒：嚴禁進修部學生代替日間部學生申請機車證，以維學務處

生輔組有效控管各機車停車場機車之數量。 

   （五）未如期辦理學生，在 107 學年開學後補辦時請持行車執照與駕照，核         

對無誤後補發。開學第 3 週開始檢查車證，未按時申請者，依校規開

單處理。 

十一、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，學生請假除事、病假 1 天外，其他假別或天數均必

須於線上傳輸入證明文件；凡未附陳證明文件者或證明文件不明確即行退

件，由當事同學再重新請假並附加有效證明文件等。 

十二、本校吸菸區設於行政大樓 6 樓頂樓、理工大樓東側頂樓、資訊大樓頂樓、

營建操作實驗大樓一樓左側、教學大樓南棟頂樓、宿舍大樓頂樓東側，

管理大樓第三餐廳旁小花園內，請同學勿在上述地點外吸菸，以維護清新

健康的校園學習環境。 

 

學生事務處進修服務組 

※進修服務組服務電話：04-23323000 轉 4632※ 

 


